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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 财产所有权

第一章  财产所有权

第一节  财产所有权概述

   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

益和处分的权利 (谈民法通则》第七十一条)

    从表面看，财产所有权表现出来的是财产所有人与自己财产

之间的一种人对物的关系。但从本质上讲，财产所有权是法律规

定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.反映的是特定的财产所有人在对自己的

财产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时与不特定的非财产所有人之

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是财产所

有人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以及非财产所有人负有不

侵犯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的义务

    财产所有权是一项基础性的财产权，是物权的核心，与其他

民事权利相比，它有以下特征

    一、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最充分的权利

    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等各项完整的权能，

被称为“完全物权”。只要实际上可能实施而法律又未予禁止的支

配行为，财产所有人都可以对其所有物实施，表现出所有人对其

所有物的最全面最完整最充分的支配权，这是其他财产权所无法

相比的。即使在某些情况下，对财产所有权作出一些限制，如设

署籍押sv }f和赁粗缭.市不4导致财产所右权的丧失，一旦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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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消失，财产所有权又恢复原来的状态。同时，只要财产所有

人不对其财产作出法律上的处分 (如转让、赠与)或事实上的处

分 (如抛弃、消耗)，在所有物存在的情况下，他可以不受时间限

制，永久持续地享有所有权。

    二、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

        物不容二主”，ia}一物上不能并存两个所有权，非所有人

不得对财产所有人的财产享有财产所有权，这称为 “独占性”或

“排他性”。如果一幢房屋为某甲个人合法地拥有，此时就只有甲

是其所有权人，其他任何人，包括有条件地在屋内居住的房客等.

都不可能同时成为该房屋的所有人。

    三、财产所有权是一种自主性权利

    财产所有权不需依附于其他任何权利，可}a独立存在。财产

所有权可以由财产所有人自己行使，自行享受，而无须他人协助

对其他人而言，只要尊重其财产所有权，不去侵犯其财产所有权

就可以了。在财产所有权法律关系中，财产所有人是权利主体一一

自主决定如何实现其所有权，财产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是义务主

体一 不得侵犯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，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口

    我国法律所确认的财产所有权有四种:国家财产所有权、劳

动群众集体组织财产所有权、社会团体财产所有权及公民个人财

产所有权

    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(简称公民财产所有权)是指公民个人

依法享有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

利。分为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和公民生产资料所有权两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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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客体范围

    《民法通则》第七十五条规定，公民的个人财产，包括公民的

合法收人、房屋、储蓄、生活用品、文物、图书资料、林木、牲

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。可见，我

国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客体范均是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和

生活资料口

    一、公民所有的财产必须符合法律规定

    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客休必须是我国法律允许公民拥有的合法

财产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，对此应作如下把握:法律明文禁

止公民拥有的财产，公民不得拥有 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特定手续

或符合特定条件才允许公民拥有的财产，公民必须在履行该手续

后或符合该特定条件后才能拥有 对其余财产公民一般均可以合

法拥有 例如有的国家允许公民个人拥有枪支、弹药甚至飞机、坦

克和大炮，但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个人拥有这些武器，则我国公民

不能将此作为个人财产。我国法律又规定，在林区、牧区，从事

狩猎活动的猎人，经过有关机关批准，可以持有猎枪，则这类公

民在履行特定手续后，可以拥有猎枪。毒品、麻醉品等是法律禁

止公民个人所有的。但有时一些特殊病人为治病需要，可以持医

生处方购买到一定的此类药品 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仅是特例，一

般情况下，普通公民是不能拥有这些法律禁止或限制为公民个人

翻右的财产的。否则构成伟法行为。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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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公民所有的生活资料

    生活资料是公民赖以生存和发展，维持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

具备的物质条件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确认和保护公民为了满足个

人及家庭的消费z要而拥有的生活资料所有权口凡是依法可以为

个人所有、用以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，公民都可以

通过合法途径取得，并享有财产所有权。我国公民目前可以拥有

的生活资料范围包括:合法收人、房屋、储蓄、文物、图书资料、

林木、牲畜以及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其他生活用品。

    合法收人是指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，通过自己的劳动或

其他合法方法所取得的收人，包括货币形式的收人和法律不禁止

个人占有的实物形式的收人。如公民通过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所

取得的工资，薪金、其他各种报酬、农作物收人、副业收人等，以

及公民通过买卖、鳞承、赠与、交换等法律行为取得的收人。但

是，公民违法行为取得的收人，不得作为公民所有权的合法客体

如小偷不可能对其偷来的电视机拥有所有权，电视机必须归还失

主奋毒品贩子不可能对其贩毒所取得的收人拥有合法所有权，贩

毒收人必须依法追缴没收

    房屋是指公民合法佣有的房产。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村

民，无论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还是居住国外的中国公民，

都可以对其在中国境内自建、改建的，或者是通过买卖、继承、赠

与、交换等行为取得的房尾拥有合法的所有权，并受到法律的保

护，而不管该房屋是否由他自己亲自居住

    储蓄是指公民存人银行或其他金融饥构的货币 我国目前对

公民的个人储蓄，实行 “存款自愿，取款自由，存款有息，为储

户保密”的原则。公民个人是否办理储蓄，到哪家储蓄机构办理

储蓄.存多少，存多长，何时取、取多少，都由公民自己决定。接

受公民储蓄的储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的储蓄情况负有保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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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除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国家机关 ‘如人民法院、

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等)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程序实施查询、冻

结、划拨外，储蓄机构不代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、冻结或者#7拨

公民个人的储蓄存款。即使在公民储蓄存款所有权发生争议，涉

及办理过户时，储蓄机构仅依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、裁

定书或者d}9解书办理过户手续。公民办理储蓄后，虽然其所拥有

的货币不在其直接控制支配管理下，但储蓄的本金和利息仍归其

所有，公民可以凭储蓄机构开具的存折或存单支取存款和利息，并

受到法律的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，少数公民为了追逐不切实际的

高利，受不法分子的诱惑，到一些非法设立的机构或从事非法集

资的个人处办理所谓的 “集资”、“存款”、“做会”等，无论其本

金还是所谓的高利，都是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。近儿年，一些合

法设立的储蓄机构违背国家有关规定高息揽储，严重扰乱了国家

金融秩序，也极大损害了储户的利益。这种高息同样是没有法律

保障的。

    文物是指公民个人合法拥有的按照 K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

护法》的规定允许由私人所有的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纪

念建筑物、古建筑和传世文物 我国法律依法保护公民对这些文

物的合法所有权。佣有文物的公民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文物的

规定。公民可以要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私人收藏的文物。提

供鉴定、保管、修复等技术咨询和帮助。公民收藏的文物可以由

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，严禁倒卖牟利，严禁私自卖

给外国人。

    医书资料是满足公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必需品。随着科学技术

的发展，公民合法拥有的图书资料已不再局限于用纸的形式表现

出来的各种书籍、刊物、报纸、杂志等，还包括各种能贮存大量

信息资料的无纸化的电子载体，如各类碟片、软盘等。

    林木是公民可以合法拥有的财产之一。我国 a森林法》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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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七条规定，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种植的林木

归个人所有。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，归

个人所有。除承包合同另有规定以外，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

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，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个人所

有。公民个人所有的林木除了来源于自己种植外，还可以通过其

他法律行为如继承等获得。要说明的是，公民拥有的林木，除了

各种树木外，还应包括竹木等

    牲畜作为公民个人可以合法拥有的财产主要指各种家养牲

畜，如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骡、驴，骆驼等，它们有时又是农民的

生产资料

    公民个人拥有的其他生活用品范围很广，凡是能满足公民物

质文化生活需要又不被法律所限制、禁止的生活物品，均可为公

民所有，如郎票、磁卡、家电、家具等口

    三、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

    公民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范围是广泛的口凡法律不禁止

公民拥有的生产资料，公民个人都可以直接或在办理必要法律手

续后合法拥有。通常情况下，公民拥有的生产资料往往与公民个

人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密切关系，这更多地取决于经济而非法

律规定方面的考虑。一般而言，农业经济组织成员往往可以拥有

者如铁锹、锄头等较简单的务农工具，某些农村承包经营户或者

农业大户就可以拥有谐如拖拉机、收割机等较为复杂高效的农业

机械等生产资料。经过法定程序，成为个体上商户经营者的公民

可以拥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的 些生产资料，如修理工具、流动

餐车、流动售货车等。经过批准，开办了私营企业并且由其直接

承担该私营企业法律责任的公民可以合法拥有企业从事生产经营

活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，如机器设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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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取得

    《民法通则》第七十二条规定:财产所有权的取得，不得违反

法律规定。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。财产所有权从

财产交付时起转移，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口可

见，公民只有通过合法的方式在合法的时间取得某项财产的所有

权 n

公民合法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

    (一)原始取得
    原始取得是指公民第一次或不以原所有人的所有权和意志为

依据，根据法it规定直接取得财产所有权，如生产、草息、先占、

添附等

    1.生产

    生产是取得所有权的重要方式之一。在我国，公民通过付出

脑力或体力劳动。改造、加工或利用原材料制造出来的产品，通

常归劳动者或作为生产资料所有人(如私营企业主)的公民所有

    2.草息 (收益)
    草息是指财产上产生的收益。产生收益的财产称为原物或生

息物。恨据其产生的原因不同，擎息分为天然草息和法定擎息

    天然草息是指原物因自然规律而自然享生或繁衍的新的物，

如母鸡下的蛋，果树林结的果等。天然草息在没有与原物分离之

前，由原物所有人所有。在草息产生后，如果原物所有权未发生

转移。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，草息仍应归原物所

有人所有;如果原物已转移占有，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，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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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也可以由产生竿息时的合法，5有人所有‘原物所有权发生转移，

则孽息的取得权也随之转移

    法定拿息是根据法律规定，通过建立法律关系而由他人使用

原物产生的收益，如出租财产的租金、借款取得的利息等口法定

孽息归原物的听有人所有

    3。先占

    先占是指先占者以所有的意思，占有无主动产，从而取得该

财产的所有权

    通过先占取得财产所有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:首先，先占的

财产必须是法律不禁止公民个人占有的动产，如家电等。凡是违

反法律规定而先占的，不能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。如占有国有土

地，占有枪支弹药，都不会导致对土地或弹药的所有。其次，先

占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实施占有，即先占人在占有该财产时有客观

上足以使他人认为其有据为已有的表示。最后，先占的财产必须

是无主物，如他人的抛弃物等口

    我L}7法律虽未对先占作出规定，但实践中，先占已得到部分

承认 典型例子就是拾荒者对r拾到的尚有使用价值而被人当作

垃圾抛弃的财产佣有所有权、井可以通过出售该财产而受益口

    4 添附

    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，形成为

一种不能分离的财产，若要使该财产恢复原状，事实上已不可能

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

    添附主要有三种情形:附合、混合和加工。附合是指不同所

有人的财产密切结合一起，形成新的财产，非经拆毁不能恢复原

祥，如砖、木、水泥之附合物构成房屋。混合是不同所有人的财

产相互混合，以致无法识别且难以分离，如米与米、酒与酒的棍

合。加工是指一方对他人的财产进行加工改造，形成价值更高的

财产，如在他人的木板上制作版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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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他人财觉上进行添附行为、应取得所有人的同意，否则行

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责任。对取得财产所有人同意

从事的添附行为形成的添附财产、其所有权的确定，最高人民法

院K关于贯彻 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;若子问题的意见 (试

行)》第86条明确规定如下: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」增添

附属物，财产所有人同意嚼添，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

有约定的、按约定办理 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，能够拆除的，可

以责令拆除;不能拆除的，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;造成财产

所有人损失的，应当负赔偿责任

    (二)继受取得

    继受取得是指公民通过某种法律行为或法律事件从原财产所

有人处取得财产所有权，如买卖、赠与、互易、继承和接受遗增

等

    1 买卖

    买卖是指出卖人将一定的财产转移归买受人所有，买受人取

得该财产所有权并支付相应价款的行为。通过买卖，出卖人对财

产的所有权消失，买受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

    2.赠 与

    赔与是指蹭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转移给受赠人所有，受

赠人接受该财产的行为。被赠与的财产交付后，受赡人即取得该

财产的所有权

    3.互易

    互易是指双方以货币以外的约定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，即以

物换物。双方通过互易，各自取得对方交换给自己的财产的所有

权

    4.继承

    继承是指自然人死亡之后，其近亲属按照其有效遗嘱或法律

规定，无偿取得其个人遗留的合法财产的行为。继承人对依法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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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的遗产享有所有权口

    5.接受遗赠

    遗赠是指公民用遗嘱将其遗产的一部或全部赠送给国家、集

体组织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。在不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

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时.受遗赠人有权从遗嘱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

处得到遗赠的财产井享有所有权

    二、公民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时间

    公民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时间也就是财产所有权转移给该公民

所有的时间。此时，原所有大丧失对该财产的所有权。公民何时

取得财产所有权因其取得财产的方式及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而

有所不同。

    (一)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间

    公民通过原始取得方式取得某项财产的，通常也同时取得该

财产的所有权。公民通过生产取得某财产的，也就同时拥有其所

有权。如渔民在打到一网鱼的同时，也就取得这网鱼的所有权 公

民拥有的财产，一旦产生拿息，公民即时取得其所有权口如公民

家养的母牛产下小牛，公民即时取得小牛的所有权。对某一动产，

公民一旦合法先占，也就同时取得其所有权。关下添附财产权的

归属，原物所有大和添附行为人双方有约定的。按约定处理罗双

方未作约定的，添附财产产生后，一般由原财产价值较大的一方

取得其所有权。同时给另一方相应补偿

    公民通过继受取得方式取得某项财产的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

当事人另有约定外，在该财产被交付给继受人时，取得其所有权

交付包括两种情形:一是实物交付，即将财产本身交付给当事人

占有 二是权利交付，即将财产所有权凭证交付给当事人占有 只

要完成了法定或约定的交付，接受财产交付的当事人即时取得该

财产的所有权



___ 气一章封秘刻 ‘，

  在买*。包括互易滓卜女村、懒茹方式不同而有所
区别:约定由卖方送货上门的，卖方在约定地点将货物交给买方

点收完毕，即为交付，买方取得货物所有权;约定由买方土门提

货的，卖方根据合同规定通知买方的提货时间，即为交付时间，买

方即时取得货物所有权 约定由卖方代办托运或邮寄的，卖方依

约办理好托运或邮寄手续，将货物交付给运输部门或邮局，即使

买方尚未占有该货物，也视为交付，买方即时取得货物所有权 财

产在出卖前，已经由买方通过合法方式如租赁、寄托、借用、委

托等而实际占有的，则自买卖合同成立时起，即为交付，买方取

得财产所有权

    根据法律规定，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。须以赠与物的交

付为准。接受赠与的公民，只有在赠与物被交付给他时，才取得

该财产的所有权

    在继承和接受遗赠中，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分得遗产时，取

得该财产所有权 受遗赠人在接到遗赠的财产时，取得其所有权。

    对通过买卖等合同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。其财产所

有权的转移时间，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则财产取

得人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时间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。前者

如机动车辆和船舶等。按照法律规定，买卖汽车必须办理过户手

续。公民对自己购买的汽车.即使已经提前占有、使用 但只有

在办理过户手续后，才对其拥有合法、完整的所有权。后者如最

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贯彻执行 (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、若干问

题的意见 (试行rn 第84条规定的情形。该条规定:财产已经交

付，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，在所附条件成就时，

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。只要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当事人有

权根据具体情况约定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，而不仅仅局限于

“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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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二)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间

    不动产是指在空间上具有固定位置、无法移动或移动就会影

呻其经济价值的物，如土地、森林、建筑物等 在我国，由于上
雌所有权及森林资源所有权只能由国家或集体享卞，因而公民能

够享有所有权的不动产主要是树木和房屋

    《森林法》第三条规定: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、林木

和林地，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，由县级以丘地方人民政

府登记造册，发放证书，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。凡是属干法定

应予登记造册的林木，无论公民是通过种植、继承、转让还是其

他合法方式取得的，都只有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造册、发放证书、

确认所有权后正式取得该林木的所有权。在实践中，绝大部分地

方对农村居民在房前尾后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种植的林木以及城镇

居民和职1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都未作登记造册，也

不颁发确权证书，故此类林木所有权在公民种植时或合法继承时

即归其所有

    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六十条规定: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

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，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

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。房地产转让或变更时，应当

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 贬城市

私有房F}管理条例)第六条规定:城市私有房屋的所有人，须到

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，经审查核实后，领取

房屋所有权证;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时，须到房屋所

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星现状变更登记手续。可见，城

市居民无论是通过自建、转让、继承还是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房屋，

都必须办理所有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，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书时

才正式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。农村村民对自建、继承、转让或其

他合法方式取得的房屋，也必须通过乡、镇人民政府办理相应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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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后，才能合法取得房屋产权。对此，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干贯彻

执行<中华人氏共和国民法通则)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行>v第}邓

条的规定极具代表性。该条规定:赠与房屋，如尚未根据书面赠

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，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

交与受赠人，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、使用该房屋的，可以

认定赠与有效，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。在这里，“交付”本身已

不足以令受赠人取得房屋所有权，只有办理了过户手续、领取房

屋所有权证，才使其合法拥有完整的房屋所有权。当然，如果公

民已经办理了相关手续，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，即使原房屋所有

人或者第三人仍占有或使用着该房屋，也不妨碍该公民取得房屋

的所有权，并且该公民有权对他人的非法占用依法提起诉讼或提

出请求。

    〔三)确定财产所有权取得时间的法律意义

    确定财产所有权取得时间的意义首先是利干明确财产权利的

归属，即在这一时间点，原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，而新的所有人

自此取得财产所有权 其次，它也有助干明确风险责任的承担，即

财产由干意外毁损天失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间题 谁对财产享有所

有权，谁就应当承担风险责任。例如在买卖合同中，如果约定送

货上门，那么货物在卖方送货途中发生意外完全毁拥的贵任由卖

方承担，因为此时，货物尚未交付，所有权仍为卖方所有;倘若

约定由买方自行提货，那么买方在卖方依约通知的时间里提货后

即享有货物所有权 此时若货物在买方向回运的途中发生意外完

全毁损的贵任，就只能山买方自已承担。

    三、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

    善惹取得，是指动产占有人在无权处分其占有动产的情况下，

将其转让给第三人·第二人 (称为受让人)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

意，就可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。如甲将从乙处借来的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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